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暂行办法》的通知 

 

证监［1998］6 号 

 

1998 年 2 月 28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管办(证监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海、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 

  为了加强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督管理，明确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的职责，我会

制定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遵照执行。 

  目前，上海、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的辖区分别是上海市和深圳市。经我

会批准，可对辖区内日常监管涉及跨地区的证券期货案件进行调查，各地方证管

部门要予以协助，共同做好证券期货市场监管工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督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促进证券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以下称办事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称中国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在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条 办事处监管的区域范围由中国证监会规定并调整。 

 

  第四条 办事处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辖区内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经营机构、

期货经营机构、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咨询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资信评估机构、

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进行日常监管，有

权要求上述机构及时、准确提供有关证券期货方面的文件、报告、资料和数据等； 

  (二)调查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并提出处罚建议； 

  (三)及时了解证券期货市场信息和市场动态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对证券期

货市场进行调查研究； 

  (四)列席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大会、理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及其

他有关工作会议； 

  (五)中国证监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办事处设专员一名，副专员一至二名。 

  专员、副专员由中国证监会任命，任期二年，必要时可适当延长。 



  办事处内部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由专员提出方案，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六条 办事处实行向中国证监会定期报告工作制度。专员应当每两个月向

中国证监会报告工作。对于证券期货市场发生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 

 

  第七条 办事处与辖区内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各自依据规定权限履行

职责。 

  办事处与辖区内的地方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合作。地方证券期货监管

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办事处的工作。 

 

  第八条 办事处的经费由中国证监会拨付。办事处每年的预算、决算报告应

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办事处的财务收支，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财务制度执行，并接受中国证监会

监督。 

 

  第九条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证券期货市场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遵守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守则，廉洁自律，秉公执法，忠实履行职责。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